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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举办
吉林省第六届农民运动会的通知
吉政明电〔２０１３〕１０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省直有关部门：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检阅我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农民体育运动的成就，交流和总结全省农民体育活动的经验，展示全省农民的精神风貌，进一步促进我省农村全民健身活动和农民体育事业的发展，丰富和活跃全省农民的文化体育生活，加强全省农村“三个文明”建设，按照四年一届的惯例，省政府决定，吉林省第六届运动会由省农委、省体育局和省农民体育协会共同主办，松原市政府承办，于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５日至２９日在松原市召开。

　　请各市（州）政府、长白山管委会按本届农民运动会竞赛总规程要求，积极做好组队参赛工作。

　　附件：吉林省第六届农民运动会竞赛总规程及各单项规程

　　吉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６日

附件
吉林省第六届农民运动会竞赛总规程
　　一、主办单位
　　吉林省农委、吉林省体育局、吉林省农民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松原市政府。

　　三、竞赛项目
　　田径特色项目、游泳特色项目、健身秧歌、东北大秧歌（传统秧歌）、武术（太极拳、八段锦）、象棋、钓鱼。

　　四、竞赛日期和地点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５日至２９日在松原市举行。

　　五、参加办法
　　（一）以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为单位组成代表团。

    （二）各单位参加竞赛项目的人数，按各单项竞赛规程的规定执行。

    （三）各代表团可报团长１名，副团长２名，正副秘书长各１名，联络员２名。

　　六、运动员资格
　　必须是本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正式农业户口的农民、牧民、渔民、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个体经商者以及居住地在乡镇以下的居民，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和县级以上医院体检身体健康合格证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前迁入的可以参加本届农民运动会，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后迁入的不能参赛。经资格审查部门核准符合条件者，方可参加比赛。

　　七、竞赛办法
　　（一）所有竞赛项目均在松原市进行比赛。

　　（二）具体竞赛办法，按各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八、录取办法和奖励
　　（一）团体录取前６名，各单项录取前８名，并给予奖励，具体奖励办法按照各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九、报名方法
　　（一）第一次报名。各单位将参加项目和男、女运动员人数报吉林省农民体育协会，报名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０日。联系电话：０４３１ —８５９４７３３５，传真：０４３１—８５９４７３３５，地址：长春市红旗街１０６１Ｃ号，邮编：１３００２１。

　　（二）第二次报名。各单位将参加的项目、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和团部人员名单一式三份，分别报吉林省农民体育协会、吉林省体育局群体处、松原市体育局，报名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０日，以寄出邮戳为准。报名后，各项目参加人员不准更换。

　　十、报到
　　（一）代表团秘书长和１名联络员于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５日报到。

　　（二）代表团于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报到。
　　（三）各参赛队伍按各单项竞赛规程所要求日期报到。
　　十一、裁判员
　　各项目的正、副裁判长及部分裁判员由主办单位指派，其余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聘。
　　十二、仲裁委员会
　　各单项均分别设仲裁委员会。
　　十三、各代表团团旗
　　各单位自备团旗２面，颜色自定，规格２米×３米，旗面标明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全称。
　　十四、竞赛服装及号码
　　按各单项竞赛规则（另发）及相关规定执行。
　　十五、经费
　　（一）大会只负担各代表团正式成员的住宿费、伙食费、比赛所需交通费以及大会规定的其他开支。差旅费及其他开支由各代表团自理。
　　（二）正、副裁判长及部分裁判员差旅费由所工作赛会负担（按省体育局规定执行）。
　　十六、器材
　　赛会所需器材均由大会提供。
    十七、本规程和各单项竞赛规程的解释、修改或补充等事宜均由主办单位负责。
吉林省第六届农民运动会
中国象棋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至２９日在松原市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女团体，男、女个人。
　　三、参加办法
　　（一）以市（州）、长白山开发区为单位组队参加。
    （二）每单位限报男、女运动员各２名，领队、教练员各１名。
　　四、运动员资格
　　按竞赛总规程规定执行。
　　五、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象棋竞赛规则》。
    （二）个人赛采用积分编排制，比赛轮次视人数而定。
    （三）团体赛采用队员积分制，按照各参赛单位运动员在个人赛中所取得的成绩计算团体成绩。
    （四）抽签编排由大会竞赛部门组织，在裁判长主持下进行。
　　六、录取办法和奖励
　　（一）男、女团体各录取前６名，男、女个人各录取前８名（不足６个队和８名运动员均减１录取），给予奖励。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按竞赛总规程规定执行。
    （二）报到：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在松原市报到。
    （三）８月２６日晚１９∶００召开领队、教练员联席会。
　　八、裁判员
　　裁判长、副裁判长及部分裁判员由主办单位指派，其余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聘。
　　九、设仲裁委员会
吉林省第六届农民运动会
田径特色项目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至２９日在松原市举行。
　　二、竞赛项目
　　（一）６０米回娘家（团体项目）。
    （二）６０米赶集（女）。
    （三）６０米巧媳妇剪纸（女）。
    （四）６０米春播。
    （五）五分钟６０米抗旱提水保苗赛跑。
    （六）１００米颗粒归仓（女）。
    （七）６０米“夫妻”同心协力赛跑。
    （八）踩格子（女）。
    （九）原地抛掷秧苗赛。
    （十）３０米搬运重物过障碍赛。
    （十一）６０米麻袋跳搬运粮食赛。
    （十二）３０秒单摇计数跳绳比赛。
    （十三）１００米推轮胎跑比赛。
　　（十四）８０米搬挑粮食赛跑。
    （十五）农民三项全能（８０米搬挑粮食赛跑、１００米推轮胎赛跑、原地抛掷秧苗赛）。
    （十六）掰腕子（男）。
    （十七）拔河。
　　三、参加方法
　　（一）以市（州）、长白山开发区为单位组队参加。
    （二）每个单位报男、女运动员各６名，领队、教练员各１名。
    （三）每个单项每单位限报２人，每人限报２个单项（参加三项全能和拔河除外）。
    （四）拔河每单位限报１队。
　　四、运动员资格
　　按竞赛总规程规定执行。
　　五、竞赛办法
　　（一）执行本次赛会制定的竞赛规则（另发）。
    （二）运动员号码由大会统一编写。号码布由参赛单位自制，号码布规格字体等均按有关规定执行。
    各单位号码范围为：
    长春：０００１－００１２　
    吉林：００１３－００２４　
    白城：００２５－００３６
    四平：００３７－００４８　
    辽源：００４９－００６０　
    通化：００６１－００７２
    白山：００７３－００８４　
    延边：００８５－００９６　
    松原：００９４－０１０８
　　长白山开发区：０１０９－０１２０
   （三）比赛所需器材由大会统一提供。
　　六、录取办法和奖励
　　（一）男女团体总分、男子团体总分和女子团体总分各录取前６名（如少于６队减１录取），给予奖励。
    （二）各单项均录取前８名，给予奖励。如少于８人参加的比赛项目，按实际人数减１录取。
　　（三）计分方法：团体总分按代表团各单项得分之和计算，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单项按９、７、６、５、４、３、２、１计分，集体项目、拔河项目双倍计分，团体总分如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以单项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以获得第二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七、报名与报道
　　（一）报名：按竞赛总规程规定执行。
    （二）报到：８月２６日在松原市报到。
    （三）８月２６日晚１９∶００召开领队、教练员联席会。
　　八、裁判员
　　裁判长、副裁判长及部分裁判员由主办单位指派，其余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聘。
　　九、设仲裁委员会 
吉林省第六届农民运动会
钓鱼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至２９日在松原市举行。
　　二、竞赛项目
　　（一）手竿钓鲫鱼尾数赛：赛程１天，共３场４.５小时。
    （二）手竿钓混合鱼重量赛：赛程１天，共３场４.５小时。
    （三）手竿钓混合鱼单尾重量赛：赛程１天，共３场４.５小时。
　　三、参加办法
　　（一）以市（州）、长白山开发区为单位组队参加。（二）每单位限报１队（运动员３人，其中１人兼领队），男、女不限。
　　四、运动员资格
　　按竞赛总规程执行。
　　五、竞赛办法
　　（一）钓具自备，限用５.４米以下手竿一支，一线，总线长不得超过竿长０.３米，鱼钩１—２只，规格、拴法不限，必须使用无倒剌钩。允许携带备用竿一支，但不得同时下水垂钓。
　　（二）钓饵由大会准备，不准使用有毒饲料，不准打窝，不得自带饵料。
　　（三）运动员凭参赛证现场抽签确定钓位，不得擅自更换。
　　（四）运动员的垂钓区是钓位正前方的规定范围，不得有意超出范围，如失手超出应主动收回，重新抛掷。
　　（五）比赛开始与结束均以发令信号为准。赛前可在钓位调漂、试水线，但不准挂饵，如上鱼应放回水中，不记成绩。比赛一律自钓、自取、自存。比赛结束信号发出后，应立即将钩、漂提出水面，钩上有鱼不准入护，等裁判员记录成绩，签名后方可离开钓位。
　　六、成绩计算方法
　　（一）手竿钓鲫鱼尾数赛：个人成绩为每人３场比赛的名次分之和，少者名次列前。名次分之和相同，以单场名次分优者列前，如再相等，以三场总尾数多者列前。
　　（二）手竿钓混合鱼重量赛：个人成绩为每人３场比赛的名次分之和，少者名次列前。名次分之和相同，以单场名次分优者列前，再相等，以总重量多者名次列前。
　　（三）手竿钓混合鱼单尾重量赛：个人成绩为每人３场比赛的名次分之和，少者名次列前。名次分之和相同，以单场名次分优者列前，再相等，以单尾重者列前。
　　（四）团体成绩为各队３名运动员的各项名次分（每人３个，共９个）之和。总分少者，名次列前。如总分相等，则以各队运动员的个人每场名次分比较，优者名次列前。
　　（五）记分办法：钓鱼的分场比赛成绩，以运动员的各赛区的鱼获排列名次，第一名得１分，第二名得２分，依次类推。在分场中成绩相同，则以并列运动员所得名次分之和除以并列运动员人数为每人得分。末上鱼者，以本赛区实际参赛人数为其得分。
　　七、录取办法和奖励
　　（一）单项比赛均录取个人前８名（少于８人减１录取），给予奖励。
　　（二）团体成绩录取前６名（少于６个队减１录取），给予奖励。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按竞赛总规程规定执行。
　　（二）报到：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在松原市报到。
　　（三）８月２６日晚１９∶００召开领队、教练员联席会。
　　九、裁判员
　　裁判长、副裁判长及部分裁判员由主办单位指派，其余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聘。
　　十、设仲裁委员会
吉林省第六届农民运动会
游泳特色项目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至２９日在松原市举行。
　　二、竞赛项目
　　（一）男子组（４项）：
　　
    １.１００米木盆运粮；
　　
    ２.５０米单手托重物；
　　
    ３.１００米模拟救生；
　　
    ４.４×５０米托物接力赛。
    （二）女子组（４项）：
　　
    １.５０米木盆运粮；
　　
    ２.５０米单手托重物；
　　
    ３.１００米模拟救生；
　　
    ４.４×５０米托物接力赛。
　　三、参加办法
　　（一）以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为单位组队参加。
    （二）每单位限报男、女运动员各５名，领队、教练员各１名。
　　（三）每个单项每单位限报２人、集体项目限报１队。
    每人限报２个单项（接力赛除外）。
　　四、运动员资格
　　按竞赛总规程规定执行。
　　五、竞赛办法
　　（一）执行本次赛会制定的竞赛规则（另发）。
    （二）参赛运动员泳装自备，必须符合《游泳竞赛规则》的要求。
　　六、录取办法和奖励
　　（一）男女团体总分、男子团体总分和女子团体总分分别录取前６名（少于６个队减１录取），给予奖励。
    （二）各单项均录取前８名（少于８人减１录取），给予奖励。
    （三）计分方法。
    １.单项１—８名，按９、７、６、５、４、３、２、１计分，接力双倍计分。
    ２.团体总分按各项得分的总和计算，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如得分相等，则以获得各项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按竞赛总规程规定执行。
　　（二）报到：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在松原市报到。
    （三）８月２６日晚１９∶００召开领队、教练员联席会。
　　八、裁判员
　　裁判长、副裁判长及部分裁判员由主办单位指派，其余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聘。
　　九、设仲裁委员会
吉林省第六届农民运动会
武术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至２９日在松原市举行。
　　二、竞赛项目
　　（一）太极拳类项目。
    １.个人太极拳。
    陈式太极拳、杨式太极拳任选１项（在项目报名表中填写具体套路名称）。
    ２.集体太极拳。
    ４２式太极拳。
    （二）健身气功类项目。
    １.个人健身气功项目（国家推广套路）。
    八段锦、易筋经任选１项（在项目报名表中填写具体项目名称）。
    ２.集体健身气功项目（国家推广套路）。
    健身气功五禽戏。
　　三、参加办法
　　（一）以市（州）、长白山开发区为单位组队参加。
    （二）每个单位可报男、女运动员各６人，领队、教练员各１人。
    （三）每个单位个人太极拳每个拳种和个人健身气功项目每个功法均限报６人。
    （四）年龄１８—６５周岁。
　　四、运动员资格
　　按竞赛总规程规定执行。
　　五、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分为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比赛。
　　（二）太极拳类比赛采用《１９９２年武术比赛竞赛规则》；健身气功类项目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中心制定的《健身气功竞赛规则（试行）》。
　　（三）项目要求。
    １.个人、集体太极拳项目不超过５分钟。演练至４分钟时，裁判长鸣哨提示。集体太极拳须配乐（自备ＣＤ光盘）。
　　２.个人、集体健身气功项目比赛配乐均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发行的八段锦、易筋经、五禽戏不带口令提示词的ＣＤ伴奏音乐（自备ＣＤ光盘）。
　　３.配乐项目，音乐伴奏中不能出现说唱等内容，若出现说唱扣１分，未配音乐者扣１分。
    ４.集体项目的比赛每队不能少于１２人，每少１人，扣０.１分。
　　六、录取办法和奖励
　　（一）个人项目录取前８名，设一、二、三等奖。
    （二）集体项目录取前６名，设一、二、三等奖。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按竞赛总规程规定执行。
    （二）报到：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在松原市报到。
    （三）８月２６日晚１９∶００召开领队、教练员联席会。
　　八、服装
　　各参赛队比赛服装自备，要求着传统武术比赛服；集体项目必须统一着装，服装颜色、样式要求一致。
　　九、裁判员
　　裁判长、副裁判长及部分裁判员由主办单位指派，其余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聘。
　　十、设仲裁委员会
吉林省第六届农民运动会
东北大秧歌（传统秧歌）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至２９日在松原市举行。
　　二、竞赛项目
　　东北大秧歌（传统秧歌）。
　　三、参加办法
　　（一）以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为单位组队参加。
    （二）每单位限报１个队。每队运动员３０人（男女不限），领队、教练员各１名。
    （三）年龄１８—６５周岁。
　　四、运动员资格
　　按竞赛总规程规定执行。
　　五、竞赛办法
　　（一）执行本次比赛竞赛规则（另发）。
    （二）比赛场地面积为５０×５０平方米。
    （三）比赛音乐要求自备，并将音乐录制在高质量ＣＤ光盘的第一曲。
　　（四）比赛时间为１０—１５分钟。
    （五）如缺少一名队员扣０.１分。
    （六）比赛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
　　六、录取办法和奖励
　　（一）比赛设一、二、三等奖，分别给予奖励。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按竞赛总规程规定执行。
    （二）报到：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在松原市报到。
    （三）８月２６日晚１９∶００召开领队、教练员联席会。
　　八、服装
　　各队服装道具自备。
　　九、裁判员
　　裁判长、副裁判长及部分裁判员由主办单位指派，其余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聘。
　　十、设仲裁委员会
吉林省第六届农民运动会
健身秧歌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至２９日在松原市举行。
　　二、竞赛项目
　　规定套路：第五套健身秧歌。
　　三、参加办法
　　（一）以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为单位组队参加。
    （二）每单位限报１个队。每队运动员１２名（不少于２名男队员），领队、教练员各１名。
    （三）年龄１８—６５周岁。
　　四、运动员资格
　　按竞赛总规程规定执行。
　　五、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１０年健身秧歌竞赛规则》。
    （二）规定套路以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摄制的第五套健身秧歌教学ＶＣＤ的技术动作为准。
    （三）比赛场地为１５×１５平方米，队员出界由裁判长扣分，每人次扣０.１分。
    （四）如缺少一名男队员由裁判长扣分，每人次扣０.１分。
    （五）规定套路音乐由大会统一播放。
    （六）比赛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
　　六、录取办法和奖励
　　（一）比赛设一、二、三等奖，分别给予奖励。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按竞赛总规程规定执行。
    （二）报到：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在松原市报到。
    （三）８月２６日晚１９∶００召开领队、教练员联席会。
　　八、服装
　　各队必须统一着装，服装颜色、样式要求一致（至少男女队员各自的服装要统一），道具扇子按国家体育总局第五套健身秧歌扇子为准。
　　九、裁判员
　　裁判长、副裁判长及部分裁判员由主办单位指派，其余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聘。
　　十、设仲裁委员会
